烟台汤朝生活馆
店中店合作协议
甲方：烟台盈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证件号码：91370613MA3QG0WG86
乙方：                                证件号码：

遵照《合同法》《食品安全法》《娱乐行业管理条例》《烟草专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就乙方使用甲方场地、开展自主经营活动的合作、商务、管理、服务等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并签署协议如下，承诺共同遵守
1、 标的
乙方使用甲方位于烟台市观海路316号负1号汤朝生活馆内休闲内街S06#、S07#铺位开展日式主题酒吧经营活动，使用面积45.6m2。
2、 期限
合作期限自汤朝生活馆试营业起3年。
3、 内容
乙方开展日式酒吧自主经营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且不限于酒水、食品、文娱等内容。对乙方经营活动有如下要求
1、 不得提供有偿陪侍服务；
2、 8款香烟品牌由生活馆自营，其它开放经营；
3、 8款啤酒、8款饮料由生活馆自营，其它开放经营；
4、 自酿、自制食品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5、 不得开展低俗文娱活动；
4、 管理
1、 所有经营活动须遵守汤朝生活馆管理规定；
2、 乙方经营产品和服务价格须甲方审核同意；
3、 所有收费由汤朝生活馆统一负责，十天一个结算周期，每月1日、11日，21日为结算日；
4、 烟草专卖证书可自行办理，可使用汤朝生活馆证书；
5、 食品流通许可证可自行办理，可使用汤朝生活馆证书；
6、 未经甲方批准，乙方停业、闭店；每天罚款500元；
7、 店内服务卫生管理由乙方自行负责，达到甲方规定验收标准；
8、 经过甲方允许，乙方可在店外开展经营和文娱活动；
9、 甲乙双方都可使用对方品牌开展宣传活动；
10、 乙方可自行提供店招，名牌、宣传、文案、推广；
11、 店内装修设备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审核设计方案并配合施工；
12、 店外装修由甲方负责，灯箱、广告、招牌乙方负责；
13、 甲方任何人员在乙方店内消费，一律遵照乙方消费规定，违规双倍处罚；
14、 甲方授权运营总监对乙方进行管理监督；
5、 收费
1、 [bookmark: _GoBack]合同签约，乙方向甲方交纳履约保证金       万元整。
2、 甲方抽取乙方营业额的一定比例作为服务费，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2.1、第一个合作年度内，前三月内，甲方不抽点；
2.2、后九个月，乙方每个结算周期(1-10日，11-20日，21日-月底)营业额不高于     元的，甲方不抽点。
2.3、后9个月，乙方每月营业额高于   元，     万以内部分甲方抽点15%；     万以上部分，甲方不抽点。
2.4、第二个合作年度起，乙方营业额一律抽点       %。
3、押金在合作期限结束后10日内无息退还乙方。
六、权责
6.1、甲方权责
甲方应遵照协议为乙方提供运营环境和服务生态。配合乙方开展营销和活动，为乙方开辟专栏进行宣传、包装和营销支持。
对乙方的正常经营活动，甲方不得干涉，不得赊账、欠款；更不得以任何理由处罚。甲方员工一经违规直接辞退。
甲方指定或授权专人进行管理对接，防止管理权滥用。
6.2、乙方权责
乙方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单位，除遵守汤朝生活馆管理规定，接受管理监督外，对自营产品和服务承担全部责任，除此之外，乙方聘请的员工，乙方独立负责聘任员工的安全卫生及社保福利等责任。
乙方不得自行收费，违规首次罚款5000元，第二次直接无条件中止合作。
七、违规
7.1、甲方应尽早确定开业日期，如甲方未能及时开业，租期顺延；甲方承诺开业日期未能开业，甲方核减双倍时间作为处罚(晚开业一天，免两天提点)；
7.2、乙方存在违规行为，或者消费者投诉行为，甲方在核实后有权先行赔付，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7.3、乙方如因经营不善，中途退出经营，押金不退，店内所有设备、装修由甲方无偿收回。
7.4、更多违规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申请法院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上诉到签约地法院。
7.5、乙方违法经营的，甲方有权单方中止合作，并追究乙方赔偿责任。
八、补充


9、 附加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烟台盈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乙方：

签字：                                     签字：

签约日期：2019.12.01                        签约地点：烟台市莱山区


1

